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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0     证券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2024-045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概述 

为优化资产结构，盘活存量资产，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传化智联”）拟向浙江传化华洋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华洋”）出

售持有的子公司浙江传化嘉易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嘉易”或“标的

公司”）100%股东权益，转让价格为 18,966.36 万元。 

2、关联关系 

传化华洋是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安股份”）全资

子公司，新安股份是公司控股股东传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集团”）

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 

2024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家海、周升学、屈亚平、朱江英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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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传化华洋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鸿达路 125 号 

法定代表人：周家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04286879J 

注册资本：6,200.00 万元人民币 

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发展情况：传化华洋成立于 1998 年 8 月 24 日。经营范

围如下：荧光增白剂、中间体、造纸助剂、塑料助剂的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

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状

况稳定。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00%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1,175.68 86,191.00 

负债总额 41,316.48 34,945.91 

净资产 49,859.19 51,245.09 

  2023 年度（经审计） 2024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6,659.54 114,760.11 

净利润 9,399.65 5,415.29 

关联关系说明：传化华洋为公司控股股东传化集团间接控制的公司 

经查询，传化华洋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传化嘉易 100%股东权益。 

1、标的公司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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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浙江传化嘉易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港区外环西路 458 号 

法定代表人：屈亚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0MACUDUL53K 

主营业务情况：从事特定专用化学品的生产 

2、标的公司主要资产情况 

（1）存货账面价值 22,574,795.68 元，包括二乙烯三胺等生产所需的原材料，

干强剂等库存商品； 

（2）建筑物类固定资产合计账面净值 338,010,043.93 元，包括房屋建筑物

13 幢，合计建筑面积 65,753.26 平方米，主要为仓库、车间等；构筑物及其他辅

助设施 14 项，主要包污水处理站、原料罐区装卸站台等； 

（3）设备类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64,516,981.86 元，共计 773 台（套、辆），

主要包括反应釜、成品储罐、聚合冷凝器、DCS 系统等生产设备，还包括供配

电、电梯等公用工程设备和电脑、空调等办公设备及车辆； 

（4）在建工程账面价值 11,492,720.86 元，包括设备安装工程 10,592,705.37

元以及工程物资 900,015.49 元。其中，设备安装工程包括乳化生产线等项目及零

星技改项目；工程物资主要包括不锈钢反应釜、涡街流量计等； 

（5）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 58,583,234.70 元，为出让工业用地，土地面积

74,080.30 平方米，位于嘉兴市平湖市乍浦外环西路 458 号。 

3、标的公司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传化智联持股 100% 

4、标的公司权属状态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该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

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传化嘉易 100%

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传化嘉易股权。 

传化嘉易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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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3,302.87  59,606.10 

负债总额                     33,892.15  40,727.28 

应收款项总额                         41.25  3,004.80 

净资产 19,410.72 18,878.82  

  2023 年度（经审计） 2024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66.59  13,417.56 

营业利润                       -642.53  -490.68 

净利润                       -642.53  -505.28 

6、标的公司其它情况 

公司存在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被担保人 担保人 担保权人 担保类型 担保合同金额 

传化嘉易 传化智联 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50,000 万元 

公司存在为标的公司提供借款的情况，借款余额为 10,732 万元。 

根据本次交易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的交割以上述担保

和借款的解除为先决条件，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存在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

或借款的情形。  

除上述已披露情况，公司不存在其他的为标的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其

理财，以及其他该标的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也不会存

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标的公司或其他相关方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公司出售标的公司股权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标的公司不再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出让方）：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浙江传化华洋化工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 

传化嘉易 100%的股权 

3、转让价款 

本合同标的转让总价款为 18,966.36 万元（大写：壹亿捌仟玖佰陆拾陆万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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仟陆佰元整）。由受让方委托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转让标的进行资产评估，

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传化华洋化工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

浙江传化嘉易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为基础

确定。 

4、付款安排 

股权转让价款分两期支付，具体的支付安排如下： 

（1）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金额：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受

让方应当向出让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为转让价款总

额的 50%； 

（2）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金额：在标的公司股权交割完成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出让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剩余 50%的股权转让价款。 

5、交割先决条件 

双方同意，标的公司就标的股权转让事宜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之日为

交割日。标的股权的交割应在如下先决条件全部满足后进行： 

（1）协议生效条件已全部满足； 

（2）出让方已收到受让方支付的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 

（3）出让方及其除标的公司以外的其他控股子公司与标的公司之间相互提

供的担保均已解除； 

（4）出让方及其除标的公司以外的其他控股子公司与标的公司之间所有非

经营性往来款项均已结清。 

如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候知晓可能使一项其有义务满足的条件不能得到满足

的任何事实或情形，应立即通知其他方。双方应尽最大努力促使本协议约定的相

关先决条件尽快成就并在条件成就后五日内完成标的股权的交割，原则上标的股

权的交割应不晚于 2024 年 11 月 30 日。 

6、过渡期间损益约定 

双方同意，自转让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间，标的股权对应的标的公

司损益由受让方所有。 

7、股权变更登记 

在按照本协议第二条的约定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全部法律文件之日起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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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内，出让方应协助受让方按照中国法律、法规及时向有关机关办理变更登

记。 

8、适用法律及争议的解决 

（1）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国法律。 

（2）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先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均应提交合同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传化华洋化工有限公司拟收

购股权涉及的浙江传化嘉易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为基础确定。具体情况如下： 

1、资产评估情况 

（1）评估方法 

由于被评估单位各项资产、负债能够根据会计政策、企业经营等情况合理加

以识别，评估中有条件针对各项资产、负债的特点选择适当、具体的评估方法，

并具备实施这些评估方法的操作条件，故本次评估适宜采用资产基础法。 

（2）评估结果 

浙江传化嘉易的资产、负债及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果为： 

资产账面价值 601,513,047.45 元，评估价值 607,336,052.31 元，评估增值

5,823,004.86 元，增值率为 0.97%； 

负债账面价值 411,849,537.63 元，评估价值 412,800,774.90 元，评估增值

951,237.27 元，增值率为 0.23%；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189,663,509.82 元，评估价值 194,535,277.41 元，评

估增值 4,871,767.59 元，增值率为 2.57%。 

单位：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127,072,438.56  128,732,185.29  1,659,746.73  1.31  

二、非流动资产 474,440,608.89  478,603,867.02  4,163,258.13  0.88  

其中：固定资产 402,527,025.79  405,121,450.00  2,594,424.21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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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 11,492,720.86  11,492,720.86  0.00  0.00  

无形资产 60,389,166.08  61,958,000.00  1,568,833.92  2.60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58,583,234.70  60,813,300.00  2,230,065.30  3.81  

长期待摊费用 31,696.16  31,696.16  0.00  0.00  

资产总计 601,513,047.45  607,336,052.31  5,823,004.86  0.97  

三、流动负债 205,419,537.63  205,620,774.90  201,237.27  0.10  

四、非流动负债 206,430,000.00  207,180,000.00  750,000.00  0.36  

负债合计 411,849,537.63  412,800,774.90  951,237.27  0.23  

股东全部权益 189,663,509.82  194,535,277.41  4,871,767.59  2.57  

2、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各方协商确认，依据前述评估价值来确定本次交易的定价为

18,966.36 万元，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公正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

益，特别是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公司已对传化嘉易现有员工进行妥善安置，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债务重组，

不涉及新增土地租赁。公司不会因此次出售资产的交易产生同业竞争或新增严重

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出售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盘活存量资产，聚焦资源发展现有

功能化学品等核心业务，提升经营效率，提高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及未来发展需要。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当期及之后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具体

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数据为准。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与关联财务公司传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外，本年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与传化集团累计已发生（含本次关联交易金额）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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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75,606.07 万元。公司与关联财务公司发生的存贷款等金

融业务均未超过授权额度。 

 

九、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并将上述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资产出售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盘活存量资产，聚焦资源发展现有

功能化学品等核心业务，符合司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决策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4、《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传化华洋化工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传化嘉

易新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5、《浙江传化华洋化工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浙江传化嘉易新材料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29 日 


